附件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bookmark: _GoBack]辅修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辅修专业面向数字中国建设，秉承“新工科 ”育人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生将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主要基础理论、核心知识与主流技术，具备较强的软件设计与开发能力、良好的计算思维与工程实践能力。
通过辅修学习，学生能够将计算机技术与主修专业深度融合，具备解决信息技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初步能力，并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团队协作精神和持续学习能力。注重强化学生的跨学科融合素养、问题建模能力与国际视野，实现“计算机+主修专业 ”的双向赋能。
毕业生可在信息技术行业、各类行政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软件系统分析、设计、研发、维护及项目管理等工作，也可进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继续深造。
二、培养规格要求
（一）培养要求
1.辅修专业
凡取得辅修专业学习资格的学生，在主修专业最长学习时限内，获得主修专业的毕业证书，修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及学分（27.5 学分），经审查合格，发给辅修专业证书。
2.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凡取得辅修学位学习资格的学生，在主修专业最长学习时限内，达到以下条件者，可发放辅修专业证书，并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1）获得主修专业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2）修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辅修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及学分（51 学分），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成绩合格，授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辅修学士学位
3.辅修证明
凡取得辅修专业或辅修学位学习资格的学生，当超过其主修专业最长学习时限时，仍未达到获得辅修专业证书、辅修专业学士学位要求的，由学校发给写实性辅修证明。
（二）培养规格
本辅修专业学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主要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2. 了解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的生产、设计、研究、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能客观认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对社会的影响；
3.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前沿现状和发展趋势；
4.具有主修专业与计算机学科与技术交叉的知识储备，理解并掌握其方法；
5.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履行社会责任。
三、时间安排
辅修专业课程学习年限为 3 年，分 6 学期开设。学生从第 3 学期开始修读辅修专业课程，其中课堂教学安排在第 3-7 学期，毕业设计（论文）安排在第8 学期进行。学生应在主修专业修读期间完成辅修专业规定的全部课程，毕业（含结转毕）时，辅修学习同时终止。
四、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类型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周学时
	备注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必 修
	学
科
基
础
课
	
	C 程序设计
	5
	96
	64
	32
	
	试
	3
	6
	结业课

	
	
	
	数据结构
	5
	96
	64
	32
	
	试
	4
	6
	结业课

	
	
	
	Java 程序设计
	5
	96
	64
	32
	
	试
	4
	6
	结业课

	
	
	
	操作系统原理
	3
	48
	48
	0
	
	试
	5
	3
	结业课

	
	
	
	计算机网络
	3
	48
	48
	0
	
	试
	5
	3
	学位课

	
	
	
	数据库原理
	2.5
	48
	32
	16
	
	试
	5
	3
	学位课

	选
修
	专
业
课
	
	软件工程导论
	2
	32
	32
	0
	
	查
	6
	2
	结业课

	
	
	
	Web 编程技术
	2.5
	48
	32
	16
	
	试
	6
	3
	结业课

	
	
	
	计算机组成原理
	3
	48
	48
	0
	
	试
	6
	3
	学位课

	
	
	
	人工智能基础
	2
	32
	32
	0
	
	查
	6
	2
	结业课

	
	
	
	Python 程序设计
	2.5
	48
	32
	16
	
	试
	7
	3
	学位课

	
	
	
	Java Web 框架技术
	2.5
	48
	32
	16
	
	查
	7
	3
	学位课

	
	
	
	机器学习导论
	3
	48
	48
	0
	
	试
	7
	3
	学位课

	集
中
实
践
	集
中
实
践
	
	C 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
	30
	
	
	30
	查
	3
	1
周
	结业课

	
	
	
	Java 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
	30
	
	
	30
	查
	4
	1
周
	结业课

	
	
	
	Web 编程技术课程设计
	1
	30
	
	
	30
	查
	6
	1
周
	结业课

	
	
	
	软件项目设计实训
	1
	30
	
	
	30
	查
	7
	1
周
	学位课

	
	
	
	毕业设计
	6
	
	
	
	
	考 查
	8
	6
周
	学位课

	合计
	51
	856
	
	
	
	
	
	
	




注：辅修专业不低于 27.5 学分，辅修专业学士学位不低于 51 学分。
